关于做好我校校史馆外墙展版块制作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校属单位,各有关部门：
学校校史馆自2014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以来，作为我校对外展示办学成果，提升学校形象的重要平台，对内进行校情校史教育重要基地，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为了进一步拓展校史馆的展出内容，增强校史馆的教育功能，经学校领导同意，决定利用校史馆外墙的27块版块进行设计布展，补充与校史有关内容。为做好这一工作，向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校史馆外墙展版块的内容安排和相关史料收集、设计的责任单位和部门
1.馆前外墙2幅内容：（1）校训解读；（2）校风解读。（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
[bookmark: _GoBack]2.馆左、右两边外墙14幅：
（1）南面外墙7幅内容：我校“升本”以来获梧州市、自治区厅级以上单位表彰奖励的优秀教职工先进事迹展，以图片为主，配简要的文字说明。（责任部门：党委组织部，人事处）
（2）北面7幅外墙内容，我校“升本”以来获梧州市、自治区厅级以上单位表彰奖励的优秀学生先进事迹展，以图片为主，配简要的文字说明。（责任部门：学工处，校团委）
3.馆后面外墙11幅：我校转型发展成果展，以图片为主，配简要的文字说明。其中全校综合性介绍4幅，每个二级学院各一幅（责任部门：教务处牵头，各二级学院配合）
2、 校史馆外墙展版块的设计规格要求
1.馆前外墙2幅:1.83x1.22(每幅，单位米）
2.馆左右两边外墙14幅、馆后面外墙11幅：0.9x1.22(每幅，单位米）
三、校史馆外墙展版块相关史料收集、设计的时间和内容审核要求。
1.各相关责任单位、部门在11月2日前完成各版块相关史料收集和初步设计工作，并把设计方案送本部门分管领导审核同意后把设计方案电子版发到我部电子邮箱wzxyxcb@163.com。联系人：梁志慧，联系电话：5828990。
2.各相关单位、部门要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认真、细致地做好展出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设计的校对工作，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审核相关图片和文字说明，确保展出内容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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